
我自己指派澳大利亞、波蘭及聯合王國三國代 

表爲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澳大利亞代表是小組 

委員會的主席，波蘭代表是决議草案的提案 

人，聯合王國代表是修正案的提案人。 

依波蘭代表的請求，下次會議定在星期二 

午後三時舉行。 

午 後 五 時 十 分 散 會 

第四十九次會養 

一九Cl六 i f六月二十六3星期三 

主席：Mr. C A S T I L L O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 

西、中國、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 

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九三.臨時議程（文件S/ 9 4 ) 

镦 程 與 第 四 十 七 次 會 锿 識 程 ( S/89 ) 。 

九四.通過議程 

锇程il遏C 

九五. I hi"論西班牙問題 

主席：理事會必定還記得我們在上次會議 

時 設 立 一 個 起 草 委 員 會 ， 我 現 請 報 吿 員 M r . 

Evat t提出報吿。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上次會議時 

因波蘭代表的提議而設置一個起草委員會，負 

責研究當時波蘭代表听提出的那個决議草案， 

以視能否擬成一個一致同意的决議案向理事會 

提出。起草委員會由聯-合王國代表、波蘭代表 

及我本人組成。 ' 

我要報告理事會，現即向理事會提出的這 

個案文未能由三位代表都表同意。我現在代表 

起草委員會的多數，波蘭代表不同'意，提出一 

個决議案案文，我以這個案文爲我們現在待决 

决議案的一個修正案提出。我先耍宣讀修正後 

的决議案全文： 

"鑒於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 

九曰設置一小祖委員會調查西班牙之情勢； 

"鎏於波茨坦1金山市 2 各會議、大*第一 

屆會第一期會議3及安全理事會在上述日期之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特別捕編 

訂正本,英文本第七十五頁。 

2同上。 

3冏上,英文本第七十七頁。 

午後三時在紐钧'fâ德大學舉行 

N A J E R A (墨西哥） 

决議案4中譴責佛朗哥政權所根據之各項事實， 

均經小組委員會之調查完全予以證實；並 

''鑒於小組委員會對西班牙情勢之意見爲 

#：種情勢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反安全 

之維持， 

"安全理事會决議，在不損及憲章中所規 

定大會權利之情形下，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 

並將此種情勢保留於理事會之受理事項單中， 

以便理事會能隨時採取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 

必要辦法。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隨時均可將此 

我已宣讀完畢全部案文，現在我耍指出這 

一案文與上次會議時向理事會提出的案文之間 

的不同之點。 

决議案第一段只是一種定式。第二段依照 

波蘭案文的大意，提到小組委員會參照聯合國 

家前在大會及金山會議所作各項决議進行調查 

的結果。下一段以小組委員會調查的實際結果 

代替波蘭案文。我們在這段中提到小組委員會 

對西班牙情勢的意見。在理事會上次會議提出 

的波蘭案文背離這種意見，可是起草委員會的 

多數不能接受在任何方面背棄小組委員會在調 

査事實後所作結論或决議的主張。所以爲符合 

小組委員會所調査的情勢，已將原提案文修 

改。這是小組委員會調查所獲的一個重耍結 

論，那就是西班牙的情勢是提案中所指的性 

質。 

這個决議案的主旨與波蘭代表圑的决議案 

相同，那就是將西班牙的情勢保留在理事會議 

程中；它規定繼續注意西班牙的情勢並在理事 

會的受理事項單中保留這個問題。决議案中說 

明這樣作的目的是要理事會"能隨時採取維持 

國際和平及安全之#要辦法"。 

這一决議案與上次會議的波蘭决議案不 

同，因爲波蘭决議案規定九月一曰爲限期，理 

4同上。 



事會必須在該日前審議這事。在理事會的上次 

會議中，我們間有幾位代表感覺這種規定可能 

妨礙大會充分行使其討論此項情勢並提出建議 

的權利。因此現在提出於理事會的提案中已增 

添''在不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會權利之情形下" 

等字。 

增加這幾個字的用意不在於改變大會或安 

全理事會的合法權力。這幾個字的用意是要顯 

明這事在大會中提出是無法避免的，所以安全 

理事會在恰當的時候應當，並且我們相信必會 

將這事由議程中撤消，以便使大會不獨能討 

論一其實不論在那種情况中大會都能討論這 

事一並且也能就這事提出建議。在事前就先 

規定安全理事會將如何行事，在法律上是有困 

難，不過''不損及大會櫂利"這幾字oil用意是如 

此。 

另一不同之點是這個决議案未規定安全理 

事會必須再度討論此事的限期。未規定限期的 

崖由是安全理事會的任何理事都能隨時提請理 

事會審議此事。起草委員會多數委員的意見是 

在我們再討論這事與有實際提案向我們提出之 

前，如果安全理事會有一位理事要求採取這種 

途徑，對於這種耍求畧予注意並非不合理。 

過去各種情形似乎是如下：波蘭原來的'第 

一個决議草案，是在調查小組委員會5設立之 

前，向理事會提出的。這一小組委員會做了很 

多的工作，它的調査牽涉到廣大的範圍，並且 

已提具報吿。後來這個調査小組委員會依西班 

牙情勢並顧及安全理事會與大會所能採取的行 

動，提出建議'這項建議由本理事會的極大多 

數予以通過，並且如果不是因爲一常任理事 6  

的不同意票，這項建議已經就能生效。波蘭代 

表因此又再提出他原來已經提出過的提案，這 

案遭否决，7因爲理事會多數理事認爲這提案與 

小組委員會的報吿書不相符合。 

我們現在已到必須决定是否將這事在議程 

中保留的階段。這個决議案是將這事保留在議 

程，但是昕用辦法不是最後這個波蘭决議案所 

提議的辦法，而是一種我所認爲完全符合小組 

委員會調查結果的辦法。這種辦法又表明安全 

理事會在適當的時候將會採取歩驟，使大會能 

夠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中過問此事並討論西班牙 

5 見第S十四次會議紀錄。 

6見第四十七次會議耙錄。 

7見第四十八次會議紀錄。 

情勢，同時不只限於討論，並且也能作有關的 

基於這些理由，我希望以起草委員會多數 

的名義向理事會提出的這個提案，今日能由安 

全理事會予以通過。 

M r . L A N G E (波蘭）：我要先對Mr. E v a t t 

努力協助à們全體設法謀求一種大家都能接受 

的解决辦法表示感謝。Mr. Evatt已向各位解 

釋起草委員會的多數與少數之間意見非常的不. 

同 ' 代 表 多 數 的 是 M r . E v a t t 與 M r . Sir A lex -

ander Cadogan, 代表少數的是我。Mr. E v a t t 

已經說明意見不同的性質，所以我現在要對這. 

些分歧意見發表言論。 

照我的看法，主要的意見分歧之點百二。 

第一è起草委員會多數提出的决議案第三段中 

重申調查小組委員會報吿書內某幾種結論的那： 

些字句。各位必仍記得，我在調査小組委員會 

報吿書上簽字時提出幾種保留，並且淸晰說明 

在支持各項建議時'我們並不一定要表决報吿 

書內各種不同的法律論據、解釋等等。但是我 

想在我們現在待决的案文中'我們實際上不僅 

是耍投票表决所將採取的步驟，並且也要表决 

對西班牙實際情形的解釋；這使獲致協議更爲 

困難。 

我相信是更爲重要的另一意見分歧之點 

是：我的决議案中有下列的字句："安全理事 

會决議⋯至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以前再度 

審議此事"——並且我也補充說明任何其他曰 

期，例如八月二十日或八月二十五曰，我都同 

樣 的 能 接 受 一 " 以 便 决 定 應 當 採 取 憲 章 中 听 

規定何種切合實際之適當辦法"。 

起草委員會多數所刪去的這個特別的規定 

是我所認爲異常重要之點。這項規定之所以重 

要，是因爲它使西班牙人良負起一種責任，要 

他們在規定的限期前取消佛朗哥政權。它又淸 

晰規定到一個指定日期佛朗哥政權如果仍舊存 

在，本理事會就要採取某種歩驟並要再度審議 

此事以便决定能採取那種切合實際的適當辦 

法。我想Mr. Evatt的决議案如果沒有這項規 

定，它的力量恐怕是微乎其微。這個决議案除 

去將此事保留在議程上一個决議與我所認爲頗 

有疑問的一種情勢的分析之外，別無.其他內 

容。我不表同意的理由在此。 

現在爲要解釋我的立塲，我耍重申我上次 

'已發表的言論'那就是我絕對無意阻止大會討 



論，甚至對這問題提供建議，我想關於這方 

面，我的案文與起草委員會多數的案文，在法 

律後果上並無不同之處。遣個問題是在理事會 

.的議程上，假使理事會願意，理事會能隨時以 

過半的多數票，將這問題由議程中撤消，使大 

會能採取其所認爲適當的任何行動。我無意阻 

礙大會採取行動，但是我要維護安全理事會的 

—切權利。 

我想在處理西班牙問題中我國代表圑的一 

切言行都淸楚的顯明我們亟欲理事會能有全體 

一致的行動。我們因爲抱有這種願望.，所以隨 

時準備在强調我們對這事項已有的異常淸晰肯 

定的意見方面，作各種讓歩，並同意各種有可 

能獲得理事會一致接受的决議，只要這些决議 

仍然含有積極肯定的行動。 

爲使多數易於接受我的决議案起見，我向 

各位提出一個重新繕印的文件，將該决議案分 

爲兩部。我要請求主席在將我的决議案提付表 

决時，將這兩部分開表决，使某幾位反對後半 

部案文的理事，能投票贊成前半部，其他對前 

半部中的文句表示反對的理事也能贊成概半 

部。這樣仍能達到將這事保留在議程上的目 

的。這决議案也使西班牙人民負有一種責任， 

即在九月一日以前一我也能同意任何其'他的 

日 期 ^ ~ 取 消 佛 朗 哥 政 權 並 以 另 一 政 府 來 代 

替，同8#規定這種情形如不發生，安全理事會 

即應再度審議這事，以求决定採取那種切合實 

際的適當辦法。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對於所設置小組委員會未能獲致共同 

的决定，亦未能作一聯合提案請安全理事會通 

過一節，大家必定都引'以爲憾。這種情形出現 

的理由很易於明瞭；這些理由在安全理事會開 

始審議西班牙問題的時候就曾經摘要說明。因 

此我們現有兩個决議草案：一個是Mr. Lange 

提出的，另一個是Sir Alexander Cadogan及 

Mr. Evatt代表小組委員會多數所提出的。 

我認爲由决議草案的內容與其所規定的辦 

法來說，Sir Alexander Cadogan及Mr. Evatt 

所提的决議案力量太弱，不É、由安全理事會通 

過。舉例來說，决議案第三f中只稱西班牙的 

情勢''足以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這是 

̶種完全錯誤的論說。這個問題是已經詳細討 

論過的，所以我無意多談，現在只想專在說明 

這種論據是錯誤的一方面發表意見。初次審議 

西班牙問題時所設置的小組委員會已經提出過 

這種說法，不過未獲安全理事會的贊同。只稱 

西班牙的情勢爲一種"足以危及國際和平及安 

全"的情勢，就是不顧到西班牙現有情勢的嚴 

重性並且也是低估了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存在於 

西班牙所能引起的後果。 

我們現在談决議案所說安全理事會在受理 

事項單中保留西班牙問題，同時大會也充分保 

持其審議西班牙問題的權利的那一點。决議案 

所說的顯然是指即將擧行的這屆大會。 

現有在兩者之間任選其一的情形。所謂大 

會的權利問題如果是指憲章中所規定的權利， 

那麽就無重複說明的必要。大會對這個或任何 

其他當時不在安全理事會審議之中的問題，都 

有研討的權利，並也有在安全理事會决議將問 

題提送大會時，審議問題的權利。因此，問題 

如果是指憲章中所規定的大會權利，在我們待 

决的决議案中實在無需重申這種權利。我們對 

這點的規定，無法能較憲章更爲明確。 

但是這點列入决議案的目的如果是爲獲致 

—項决讓，規定不論安全理事會是否决議將問 

題提送大會請其審議，大會有權審譲西班牙問 

題並且作成有關的建議，那麽這個提案就是錯 

誤，並且在這種格式之下'也違反憲章。 

因此我很抱歉也不能同意决議案中的這部 

份。我準備在一種條件之下同意决議案的最後 

部份，那就是在該部份中補充說明安全理事會 

在議程中保留西班牙問題期間，將在不遲過一 

九四六年九月一日的一個日期再度審議這問 

題。但是我要指出，這一點的措詞如果是如 

此，就與Mr. Lange所提决議案的第二部份大 

致相同。我再說明對於這一點，我準備接受類 

似這樣的一個修正案；但這樣的一個修正案將 

與 M r . Lange的提案第二部份的内容與意義相 

同，而後項提案的措詞却較爲淸晰。 

關於提到波茨坦會議、金山市會議及大會 

第一屆會的决議案的第二段，如果單獨閱讀， 

實毫無意義。但是如與其他各點及言論連倂的 

閱讀，提到這事或者畧有意義，不過單讀這一 

段，它除重新撮述審議西班牙問題的歷史之 

外，別無其他作用。我再聲明提到這事或者微 

有意義，但是情形郎果是如此，這段耍畧加補 

充，需要將波蘭决議案内稱西班牙的情勢對於 

和平及安全構成一種威脅的斷論增補其中。這 

樣，這兩項敍述就成爲一個連貫的整體。第二 

項成爲提到以前在波茨坦會議、金山市會議及 



大會第一屆會對西班牙問題所通過各决議案的 

第一項的引伸部份。 

我結束言論時要說明我不能依Sir Alexan-

der C a d o g a n 與 M r . Evatt所提决議案的現有 

形式同意該案。 

Mr. E V / T T ( 澳 大 利 亞 ) : 我 想 現 在 沒 有 

其他代表要發言，如有其他發言人，我就暫緩 

提出我的答覆。我現在只要簡短的答覆波蘭代 

表及蘇聯代表的言論。 

Mr. Gromyko很正確的說明這兩個競求 

：通過的决議案，足以表明在理事會處理西班牙 

問題中求取全體一致的困難。兩案的確表明這 

點。 

理事會在第四十七次會議中第一次處理有 

'關西班牙問題的實體决議案時，九位理事主張 

積極行動，一位棄權，蘇聯代表反對。如果一 

拉常任理事不同意，對於有關實體的事項就無 

法獲致全體一致，理事會現在之所以必須處理 

西班牙問題也就是因爲這一决議案遭否决。 

我們的决議案被指爲"沒有力量"-̶̶巧得 

很波蘭代表與Mr. Gromyko都用這幾個字來 

批評它‧"一也能由這種情形予以解释。這個决 

議案當然是i笨有力量，因爲它不牽涉到行動。 

在理事會的極大多數有積極行動的建議時，Mr-

Gromyko—人不表同意就阻止了這種行動。在 

這種情形之下，除非接受不同意者的主張，否 

則無法獲致全體一致，可是理事會並不準備這 

樣做。 

不過事淸並未就此結束；它又再度出現， 

並 且 M r . Gromyko的第二勲也完全表明他對 

：本依憲章的精祌求取全體一致行動的企圖所持 

態度。他對現在的决議案加以批評，因爲他認 

爲只稱西班牙的情勢爲一種"其繼續存在足以 

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的情勢是不够充 

份。這幾個字是由憲章第六章及特別調査小組 

委員會的報告書中而來。Mr. Gromyko不同意 

這項調査結果。他不是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但 

是這些事實是小組委員會調查得來的。他耍改 

變調查的結果，K便能有一種不同的結果允許 

依第七章而採取行動。這類的行動曾在理事會 

內提出過，但未獲接受。 

我想重要的是理事會應當記住我們不能以 

裁避或間接辦法推翻一個民主的多數或有效的 

少數所作成的各種决議。這事的重要性在此。 

目前唯一的問題是這事應否在安全理事會 

議程中保留。各位都已同意我們應當這樣作。 

但是到了有决議案提出時，决議案的內容又大 

受批評，我想依我陳述的各種情形來說，對於 

該案的批評是非常的不公平，此外又有反對該 

案的意見。 

我 不 同 意 M r . Gromyko所說不應提到大 

會權利一節。安全理事會如在九月時仍將這事 

保留在議程上，我想大會恐將受阻不能完全處 

理這個問題。我完全同意我們不能强迫安全理 

事會在三個月以前就决定採取或不採取某種特 

定的行動，但是我ff纟要以安全理事會的名義表 

明大會可自由處理這事。 

情形是如此，並且我認爲這種情形中的眞 

正困難是安全理事會在爲聯合國的利益表示意 

見時，理事會內對這種意見必須多表尊重。這 

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耍順依多數，但是這確實是 

說我們無需以對理事會的幾位理事或任何一位 

理事屈服的代價，來求取全體一致。 

總而言之，我無意對我認爲違反事實的任 

何决議案表示同意。我所代表的澳大利55是主 

張對於事實加以調査的國家，並且我國也準備 

支持負責調查各項事實的小組委員會的調查結 

果。我不準備同意任何一個擱置不顧這種調查 

結果並耍設法增添一種不符合小組委員會實際 

調査結果的决議案。 

目前這個决議案的實體與已向理事會提出 

的各决議案並無不同之處。令人詫異的是Mr; 

Gromyko也反對他所謂是史實的事寶，這些史 

實是經調査證明爲確實的事實並且也是以前引 

起譴責佛朗哥政權的各項事實。我們應當怎麽 

辦？波蘭k議案中也載列這些事實並且都是寇 

全相同的事實。不錯，波蘭决議案在提—到各項 

史實後並未繼而作一項稱合這些史實的結論' 

但是這些字句都是由波蘭决議P中摘取出來 

的。 

我希望在將來再撿討這事的時候，對於經 

過的情形能有透澈的了解，並且也能看出理事 

會所採取的各種歩驟都是根擰正義及憲章的文 

字與精祌而來。我們在有听行動之前，曾設置 

一個小組委員會調査各項事實。小組委員會向 

我們提出了一個全體一致的報吿。我ff3根據小 

組委員會調查的結果，擬成一種建議，並且在 

經過大量的爭辯與討論後，我們請求安全理事 

會通過這種建議。建議在我已說明的情况中遭 

否决，換一句話說並不是受理事會內民主的多 



數否决而是因爲行使否决權。後來理事會的多 

數對於在第四十八次會議中所提出的另—個提 

案也同樣的認爲不能接受。 

現在所要决定的唯一事項是安全理事會是 

否在議程上保留這個事項，以便在西班牙情勢 

更見悪化，或已有變更，或需耍再予檢討的情 

况中，再能檢討這個問題。現在的這個决議案 

做到這點並且符合小組委員會報吿書的耍旨， 

與理事會以前的各項决議也符合。這决議案應 

予通過，我希望理事會把它通過。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 邦 ） ： 提 到 S i 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與 M r . 

Evatt所提决議案中有關"歷史"的第一部份， 

我並未說我表示反對。我的言論的譯文不太正 

確。我說這個部份沒有甚麽作用。如果將提到 

波茨坦會議金山市會議及大會第一屆會各决議 

案的那部份與决議案中的其他申述在文字結構 

上連在一起，提到這部份或許畧有意義。但是 

現在的决議案是將這點列在一個談到實體的問 

題之前，只稱西班牙的情勢足以危及和平。這 

是我們已經加以討論的問題，並且也是在事實 

上曾經付表决而未能獲得我們全體一致同意的 

問題。 

在緊接的最後一段中也同樣的牽涉到實體 

問題，那就是不論西班牙問題是否在安全理事 

會審議之中，大會都能研討這個問題。提案的 

意義就是如此。我再說明這是已經安全理事會 

討論並付表决的一點。因此安全理事會現在不 

能接受這些點。這些點不能被採納因爲這些都 

是我們已加討論並予表决的舊問題。 

因此决議案中所餘的就是提到波茨坦會 

議、金山市會議及大會第一屆會所通過各决議 

案的那部份。 

這豈不是一個空空洞洞、令人發笑的决議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只需要兩分 

鐘的時間。 

决議案中的確敍述史實，但是這些史實都 

是與最後的决議案有關，這兩者的連接點是調 

查小組委員會。Mr. Gromyko希望用另一種未 

經小組委員會證明爲確實的西班牙情勢判斷， 

來代替已經藶史事實證明爲眞確的結論，我認 

爲如果將這種結論載入紀錄就是不符實情。我 

想我們寧願擇取一個以這個問題的各項事實 

——已經證明爲眞確的事實一一爲根據的决議 

案，而不願硬加穿插，把不但沒有事實證明並 

且也是經理事會多數理事認爲已被事實駁倒的 

論斷加插在內。 

我不願再多發言，因爲我想意見非常不一 

致的情形已很明顯。Mr. Gromyko對於情勢旣 

然抱有他個人的了解並且也已非常自由的行使 

了他說"不"的權利，我想他必然不會反對其他 

理事行使同樣的權利。 

主席：我們現有發交起草委員會研究的提 

案及該委員會所提出的修正案。我在設匱該委 

員會時就說明問題不只是起草的問題；另有的 

是各種很難設法協調的分歧意見。我們需要處 

理的是兩個案文及各種分歧的意見。一個案文 

稱調查之後毫無疑義的確定佛朗哥政權是一種 

重大的危險，但是另一案文指西班牙的情勢爲 

一種足以危反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情勢。 

自這個問題提出以來，理事會就已辯論上 

述各點。另一種不同之點是原來的提案耍這個 

項目在議程中保留並耍求理事會在不遲過九月 

一曰的限期內再處理這事。修正案未規定任何 

限期。 

原來提案的提案人要求我們分別决定他的 

提案的兩部份，那就是分開表决。但是我發現 

在兩案文中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將這個項 

目保留在議程上.。修正案中沒有時間的限制， 

但是原來提案中規定九月一曰爲限期。 

各理事的確有權隨時將這事項在理事會內 

提 出 ， 但 是 來 提 案 的 用 意 是 要 規 定 理 事 會 

有在九月一日以前提出這事的義務；修正案就 

未規定時限。如果修正案與原來提案都不獲接 

受，我要建議不論是否規定時限，都要保留 

"如理事會在議程中保留或撒消此一事項"等 

字。 •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願請主席决定先表决那一個提案。 

我認爲Mr. Lange的提案似乎應先予表决，因 

爲這是先提出的提案。Sir Alexander Cadogan 

與 M r . Evatt所提的提案應當後表决。 

主 / ! : 我 在 上 次 會 議 時 很 淸 楚 的 說 明 S i r 

Alexander Cadogan的提案是波蘭代表最後提 

出的提案的一個修正案。所以我要將兩個决議 

草案提出，而以起草委員會多數所提出的草案 

作爲原來提案的修正案。 

Mr. L A N G E (波蘭）：照我的看法，問題 

是起草委員會的决議案究竟算^個修正案或 



算爲一個單另的决議案。因爲我們是首先表决 

修正案，所以這是决定表决次序的問題。 

上次會議時Sir Alexander Cadogan對我 

的提案提出一個修正案並且我也曾表示希望起 

草委員會能以我的决議案爲基礎而考慮怎樣加 

以修正。但是起草委員會以一個大不相同的新 

案文向我們提出，我認爲這個案文很難算作是 

一個修正案。所以我認爲以這案文爲另外的一 

個决議案似乎較爲恰當。 

Mr. E V A T T ( 澳 大 利 亞 ） ： 事 實 上 這 個 

案文蛊修正波蘭决議案的一個修正案並且也是 

依波蘭决議案中的一部份而擬成的，所以我耍 

求先將它提出表决。案文中，特別是正文中有 

與波蘭决議案內幾乎完全相同的字句。縦使案 

文中對波蘭案文的內容有刪畧或補充之處，這 

個案文仍舊是一個修正案文。設置起草委員會 

的目的就是要一個修正案文，所以我要求將這 

個案文作爲一個修正案先提付表决。 

主席：我已决定這個案文是一個修正案， 

所以要將其先提出表决。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願請助理祕書長解釋這個問題。議 

事規則對這個問題有甚麽規定？議事規則或許 

能協助理事會解决這種困難的情形。 

Mr. S O B O L E V (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 

助理祕書長）：議事規則很淸晰的規定一决議 

案的各草案應依提出的先後次序付表决。議事 

規則也明白規定對於原來决議案如有一個修正 

案提出，該修£案應先付表决。如有兩個以上 

的修正案提出，主席應决定各該修正案提付表 

决的次序。遇有對主席的决定不表同意時'理 

事會應决定先表决那一個修正案或决議草案。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亞）：主'席是否要將 

這事再加以討論？ 

主席：我無此意。爲了要使Mr. Gromyko 

满意，我要徵求理事會的意見，請問理事會是 

否視其爲一假修正案。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願聲明我不同意Sir Alexander 

Cadogan及Mr. Evatt的ê|案能視爲Mr. Lange 

的决議案的一傾修正案。我認爲該提案是一個 

單獨提案，其中保留Mr. Lange提案內容之處 

太少。 

主离:我想這是一個修正案，但是我不願 

强使大家接受我個人的意見。我希望我們加以 

討論以便查悉理事會是否認爲我的裁定應當提 

付表决0 

Mr. L A N G E (波蘭）：理事會如果願視: 

其爲一個修正案，我想是辦得到的事，但是在 

文字方面要略予變換，使其符合一個修正案 

提出格式一一那就是在决議案中增補某幾句話 

'~一然後我們就首先表决這些修正文句。 

主屌：我在上次會議時就已說明波蘭代荧 

圑提出的案文中並無先作敍事然後載陳執行雜. 

法的格式。原來提案的第三段稱"調査⋯並1 

明確斷定佛朗哥之法西斯政權對於國際和-平及 

安全之維持實爲一種重大之危险"。這是波蘭： 

代表以其爲提案人及原來的小組委員會委員的 

身份所下的一種斷語。起草委員會的决議草案 

中將這種稱其爲重大危險的斷語加以修改。這 

種修改是有關小組委員會報吿書所載各項事寳 

的解釋。這就是說，.波蘭代表圑認爲各項事寳 

已足够斷定佛朗哥:政權是一種危險，但是對 

Mr. E v a t t 及 S i r Alexander Cadogan而言，這 

只是一種情勢，如果繼續存在就可能成爲一種 

危險0 

對於原來决議草案中，耍求理事會在九月 

一曰以前再提出這事的第五段也有一個修正案 

提出；提案人在解釋時稱他也能接受其他曰 

期，例如八月二十五日。因此我認爲它是一個 

修正案，但是我再要說明我不願勉强別人接受 

我個人的意見。我現在要請理事會决定是否 

起草委員會的决議草案爲波蘭代表所提Ml原來 

動議的一個修正案。 

Mr. E V A T T ( 澳 大 利 ) ： 我 只 要 提 出 

一點加以說明。主席的言論中已經包含這點， 

但是我爲我們一定要記住在上次會議中先有 

一個提案提出'繼而有Sir Alexander Cadogan 

的修正案，這黠已經主席指明。當時原來提案 

的提案人波蘭代表要求設立一個起草委員會研' 

究是否能以一個修正案文向理事會提出。後來. 

確有一個修正過的提案，那是起草委員會的多 

數所提出的，並且Mr. Lange也很坦白的表示 

如果我們以一種不同的格式提出‧"一畧作增刪 

-~^這就是一個修正案。 

但是根據方纔助理祕書長所提及的議事规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 " 代 表 如 提 出 程 序 問 題 " 一 

M r . Gromyko提出這個問題——"主席應立卽 

宣示其裁定。對於此項裁定如有不服，主席應 

將其裁定提交安全理事會立予决定。該裁定如 

未 被 榫 翻 ' 仍 爲 有 效 。 " 



我想主席是提議依這條行事。如果確是如 

此，我認爲待决的問題是應否推翻他的裁定。 

否則裁定仍舊有效。付表决的應當是：誰贊成 

推翻裁定？ 

主席：我立刻要將起草委員會多數所提已 

經加以修正的提案提付表决。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主席是對的，該案是必須提付表决 

的。我只要發表下項言論：Mr. E v a t t 對 起 草 

委員會所負任務的陳述不甚正確。設立委員會 

的目的不是研究Sir Alexander Cadogan的修 

正案而是决定Sir Alexander Cadogan是否應 

提出他的修平案。設立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委員 

會在可能的'〖i况中擬具一個折中的决議案案 

文。起草委員會所負的是這種任務。 

主^:我想這與討論無關。現在我請理事 

會决定多數的提案是否是一個修正案。 

當經舉手表决如下： 

贊成者：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 

法蘭西、墨西哥、荷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 

衆國。 

反對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 

主席：因此該案是一個修正案，並且現在 

我要將該案文提付表决。 

當經舉手:^浹如下： 

贊成者：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 

法蘭西、墨西哥、荷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 

衆國。 

反對者：波蘭、蘇維埃社會全義共和國聯 

邦。 

主席：修正後的决議草案獲通過。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認爲主席宣稱决議案獲通過的言論 

是出於一種誤解。决議案未獲通過，因爲安全 

理事會的一位常任理事投票反對。另一位非常 

任理事也投票反對。 

這個决議案不是屬程序性質的一個决議 

案，其所牽涉到的是實體問題，我要特別着重 

的指明這是已經表决過的實體問題。理事會的 

幾位理事願意將已經表决的舊問題重新提出是 

他們的事。他們有權這樣作。但是因爲重新提 

出舊問題就使其變爲程序問題是不合理的。因 

爲這個理由，我鄭重的聲明這個决議案未獲通 

過。這案已被否决，所以必須視其爲已被否决 

的决議案。 

以後對於這項言論如有表示反對者，我就 

要請安全理事會决定這個問題究竟是實體問題 

還是程序問題。理事會所作的决定與解釋就是 

以後解决這個問題以及今後程序的準則。 

主席：决議案中的主要問題是在議程中保 

留這個項目。這是程序的問題。蘇聯代表如果 

認舄决議案的其他部份中有實體事項，他可以 

將這種事項提出由我們討論。最後如有决議案 

其他部份是屬實體事項還是程序事項的問題發 

生時，五常任理事的可决票就有必要，但是現 

在如果對這問題就已表示反對，多加討論也無 

裨益。 

Mr. L A N G E (荷蘭）：我認爲這一事項究 

竟是屬實體或程序一節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就我個人來說，我要聲明在未進一歩加以研究 

之前，我不能發表意見。我想似乎是應當請祕 

書長發表意見因爲我認爲我們不應在未有澈底 

研究之前就决定這個問題。 

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我想Mr.. 

Gromyko絕對有權要求表决這個事項究竟是程 

序或寳體的問題。 

我如果能發表意見，我想對這事項確爲程 

序問題一節似乎很難置疑。起草委員會以一種 

令人欽佩的方式擬具這個决議案，將其分爲雨 

部份。第一部份是序言性質，只陳述各項事 

實。這部份並未載列任何意見，只記載巳有不 

容置辯的事實。 

這部份第一先說明安全理事會設了一個小 

第二說明小組委員會的調查完全證實各項 

第三說明小組委員會所具有無人能表示疑 

問的某種意見，不能置疑是因爲我們都已獲有 

報吿書，報吿書內的陳述完全是如此。 

第二部份由''爱决議⋯"處起始。决議如 

何？决議在不損及某幾種權利的情况之下，隨 

時可以辦理某幾件事。我想這種决議未涉及實 

體事項是不成問題的；决議只涉及問題的表 

面，並未^入問題的核心。 



所以我相信這是程序事項，但是我現在要 

說明我認爲這種辯論听含的重要性，遠超過在 

辯論中問題的重要性。 

主席已經提醒我們，决定這一事項究竟是 

程序或實體的問題，如果提付表决，確實需耍 

理事會五常任理事的可决票。我們由四發起國 

政府的代表圑去年六月七日在金山市所發表關 

於表决程序的聲明8中都能看到這種規定。四 

國在最後一段中稱遇有我們現在待决的這類事 

項發生時——那就是决定是程序或實體的事項 

時一對這種問題的决議要以安全理事會的七 

個理事國的可决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的同 

意 票 ' 來 通 過 。 

我1'門剛由多數表决這是程序*項，這個多 

數或許不能生效一但是這並不是問題。如果 

眞是行使否决權，我們就會處於一種異常特殊 

的情形，那就是理事會極大多數認爲這是一個 

程序事項，但是這一事項又不是程序事頊，因 

爲一位常任理事投票反對。我們在上星期處理 

這個我們都記得的事項時，我們見到另一位常 

任理事出於不得已投票反對他自己的意見 > 他 

所持的無疑是很可推崇的理由。我如果是正確 

的引證他的言論，我想他是說爲了對他本人所 

屬的多數表示抗議，纔這樣投票。 

我想並且也相信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就在於 

此，所有的討論只顯明這種否决櫂怎樣的使我 

們陷入各種僵局。我不再多談這事，但是我想 

如依經驗對我們的啓示及這種制度由經驗中所 

顯明的效用，値得我們深加思索的是這種制度 

是否不應加以修改，我們如果還能獲致更多的 

經驗，將來這種制度或許要予修改。我在現階 

段中不再多談這事。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這是討論中 

很重要的一個轉變。已經Mr. van Kleffens 

指明的第一點是這個已經九票贊成、兩票不同 

意——其中之一是常任理事所投——所通過的 

提案是否係一程序事項。這是第一點。這種 

問題通常係由主席裁定，我完全同意Mr. van 

Kleffens的說法；我想這只是對程序問題所作 

的一個决議，那是無可爭辯的。决議案正文以 

前的開頭幾段只是敘事性質，然後纔到正文的 

那一部份，正文中將西班牙的情勢保留在理事 

會受理事項單內。這個决議案實在是解說程序 

問題的最好例證。所以我認爲有人如說這不是 

8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文件，第十一卷，第三委員 

會,安全理事會,英文本第七一一頁至第七一四頁。 

程序事項，我們應當採取的第一個歩驟是表决 

這事，表决主席的裁定是否正確。 

Mr. van Kleffens所說的非常正確，那就 

是如果投票表决，一位常任理事的不同意票就 

能引起另外一個否决權能否應用於决定某一事 

項是屬程序或實體的問題，那麽理事會就將陷 

於僵局。 

這是純屬程序的問題是無可置疑的，否决 

權不能應用於這種問題。我認爲我們不應依 

Mr. Lange的建議再延擱這事。我想我們應依 

議事規則着手解决這問題。根據我對主席言論 

的了解，主席認爲這是一個程序問題。遵依規 

則，我們的下一個歩驟是投票表决。如有反對 

投票表决者一一據我所知，有人似乎表示反 

對，但是我不能確定是否如此一惟如確有反 

對者，那麽需要解决的第一個問題是已作的裁 

定是否正當。採取了這個歩驟之後纔會有Mr. 

van Kleffens所想像到會在最後發生的情形。 

一個在金山市發表的文件不能規定憲章應 

如何解釋。憲章中並無這個文件所作的規定， 

安全理事會自然也不受其拘束，所以我現在也 

不願多談此事。我們這些遠在金山市會議時就 

在某數方面反對否决權頃則的人，發言都很愼 

重，H免這個文件被視爲有權威或拘束性。 

但是我確認爲先應作到的一事是證實主席 

對决議案是屬程序的裁定是正確，我們這樣確 

定之後，對否决權不能行使一節就無爭辯的餘 

地了。至於是否有人蓄意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我認爲我們應當根據 

議事規則在今天下午解决這事，所K我們的問 

題是應否確定主席裁定這是程序問題係屬正 

確。表决的結果如果傾向某一方面，那麼我們 

或需處理表决後所產生的情形。 

總之，我推測將這事保留在安全理事會議 

程上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但是我仍舊提議我們 

先以理事會的地位，來表决主席裁定的正確 

性。我認爲主席裁定異常正確是明顯之至。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 邦 ) ： 我 相 信 M r . van Kleffens發言表示 

在原則上不贊成安全理事會所有常任理事全體 

一致的規定時是很誠懇。我相信這是誠懇的言 

論。但是在今天討論誰贊成或不贊成本組織憲 

章中某幾項規定能有甚麽效用？或許我也不很 

贊成某幾項規定並且希望這些規定能予修改而 

成爲完善的規定。但是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有甚 



麽用處？完全是浪費時間。我雖知道目的只在 

於對這個問題畧發表言論，但是並沒有實在的 

在說明我們万纔表决的是程序問題時，主 

席說决議案中的耍點是將西班牙情勢問題保留 

在議程上。如果確是如此，我們可以將這個問 

題與决議案分開單獨提付表决。我不反對以是 

否保留波蘭代表來文在議程上的問題，作爲一 

個程序問題付表决。但是决議案中不只有這一 

個問題，其中仍有許多絕對不能視爲屬於程序 

性質的其他各點。我們如將議程上是否保留波 

蘭代表來文的問題，單獨提付表决，我想我們 

可以覓獲解决目前情形的辦法。 

但是我必須對Sir Alexander Cadogan及 

Mr. Evatt所提出决議案最後一部份的這一點 

提出一個修正案，規定安全理事會在九月一曰 

以前，必須再度檢討西班牙問題，然後我就同 

意這一點。目前所有各點都混雜一起，不能分 

辨。我們如何能將程序與不是程序的各問題混 

雜一起並且宣佈這個决議案是屬程序性質？這 

種辦法不能使我們得到一個正確的並且是全體 

一致的决議。 

我再聲明主席及安全理事會的其他各理事 

如果堅持認爲這是一個程序性質的决議案，如 

果我要求將這個問題與决議案分開的提案不獲 

通過，我就堅持耍求表决這一决議案究竟是屬 

程序或非程序的决議案。 

主^:蘇聯代表知道我國在西班牙問題中 

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們所作到的或許要多過任 

何其他國家。西班牙合法的政府一直是設在墨 

西哥。我之所以要堅持爲西班牙人民畧盡力量 

不僅只是因爲我國對西班牙人民所特有的同情 

或連繫。我在以前的一次會議中已經很淸晰的 

說明我們對討論中的這個事項以及小耝委員會 

報吿書的决定。我說明我接受這個决議案是因 

爲我們要求取全體一致。我接受這個决譲案因 

爲我亜欲見有利於西班牙人民的事能實現。 

但是我要以安全理事會主席的資格發表下 

項言論：蘇聯代表發表意見的恰當時候是在我 

們表决以前，但是他在决議案已經提付表决並 

獲接受之後，纔提出實fi的問題。雖然該案未 

獲通過，但是九位理事揆受這個提案是不可否 

認的事實，並且就議會所用的語句來說，各種 

動議不是被接受就是被否决，不是獲通過就是 

不獲通過。在某種情况下各理事中之一享有否 

决權時，我們不能就說已經接受動議的理事多 

數不接受這個動議。所以動議是獲認可，但垒 

因其被指爲是一個實體事項，蘇聯代表使用否-

决權纔不獲通過。 

在審議Mr. Gromyko的新提案以前，我耍 

以理事會主席的資格將主席的裁定提付表决。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非常尊重主席的權利但是我希望他 

也同樣的尊重理事會理事的權利。 

如果說在表决前無人聲明這個問題不能作 

爲程序問題的話，這個說法並不改變目前愦 

形，因爲當時也無人發表相反的言論。 

無人發言稱這是應當視爲程序的問題。無 

人發表過這種言論。我再說明並無任何稱這個 

問題爲程序問題的言論發表。因此主席的論斷 

不產生任何力量，並且在目前的問題中也不能 

改變任何情形。 

此外，我已說明主席及理事會其他各理事 

如堅持這是屬於程序問題的一個决議案，我就 

要求表决我所提出的提案，卽决定這一决議案 

究竟是屬於程序問題抑或是涉及實體事項非屬: 

程序的問題。 

這至少是在王席最後一次發言二十至三十 

分鐘以前我已提出的提案。實際上，主席的那 

項言論也同樣的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我的提案 

是先提出的。 

所以我要求表决我的提案，那就是在討論 

中的這個决議案應視爲程序性質或一個涉及實 

體問題的决議案。我耍求將我的提案付表决。 

我還要請主席顧到另一種他在發言時未提 

到的情形。我已提出一個具體提案，我認爲這 

一提案倘獲通過似乎確能幫助我們解决這種已 

發生的困難情形。波蘭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ai 

的意見書是否保留在譲程中的問題，如果能輒 

爲一個程序問邇，這個問題就應與决議案分 

開。情形如果是這樣，我們之間就沒有分歧: 

見 。 我 對 S i r Alexander Cadogan的草案中由 

"安全理事會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開 

始的最後一段案文，要提出一個修正案。 

雖然我已經說明我要提出一個修正案指呢 

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以前，需â 

新審議西班牙問題，我仍將支持上項案文。但 

是我已見到這個可能協助我們解决困難的提 

案，不是理事會某幾位理事所能接受的提案， 

不接受的原因明顯的不是出於偶然。他們希、â 



If程序與非程序的各問題混在一起'以便能將 

#^屬程序的問題掩飾，稱這决議案爲一個程序 

事項的議案而依它現在的格式予以通過。 

我請主席注意我在發言時所發表的意見及 

提案。主席爲了某種原因未多提這些問題。但 

是他用爲作準的如果R是求獲正當解决辦法的 

願望，他爲甚麽不支持提案中與他以前所持見 

解完全相同的那部份，那就是審議在議程上保 

留波蘭代表對西班牙情勢所提意見書的問題， 

適否視爲一個程序問題？ 

主 在 開 始 討 論 時 ， 我 預 料 修 正 案 與 原 

來提案都可能被否决或都不獲通過，那麽我就 

將這兩案擱置一旁以便只將在議程中保留或 

撤消西班牙問題一事提付表决。我不希望Mr. 

Gromyko得到一種我個人對這事有特殊關係 

的印象，但是我宣佈决議案通過是很自然的， 

因爲我以爲他是投票反對一個程序事項。但是 

爲 要 使 M r . Gromyko満意，我現在請理事會 

：夫定這究竟是實體或程序的問題。這是他的提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是的，這究竟是實體問題還是程序問 

主席：爲求淸晰起見，我請問Mr.Gromy-

io他是認爲整個决議案或只是其中有關在議 

程中保留或撤消這個項目的那部份是屬程序或 

實體的問題。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說明我的立塲如下：如果表决整個 

决議案，其實决議案已經表决，我就投票反對 

通過。因爲這决議案不是一個程序問題，所以 

就不能通過。 

對於這個决議案不是程序問題的斷論，如 

果有人反對我所提出這决議案究竟是程序性質 

或非程序性質的問題，就需要提付表决。 

爲要解决已發生的困難，我曾提出將程序 

問題與非椁序問題分開，單獨付表决予以决定 

釣提案。第一個問題是在安全理事會議程中保 

留波蘭代表來文的問題。主席宣佈這是主要的 

問題。很好，理事會的其他理事或許也能同意 

這是主要的問題。伹是這個問題是屬程序性質 

是不可置疑的。這樣我們就應將它單獨表决。 

我們就可以打破已有僵局，因此也不再有任何 

'困難。我們可以聯合一致採取一個决議。决議 

案中的其他各點因爲不屬程序，所以必須擱置。 

我對這些點旣然已經表示反對，這些點旣 

然又是我們已予討論並付表决的實體問題，同 

時主席如果確認爲决議案最後一部份是主要的 

問題，我們爲甚麽不乘機求獲一個正當一致的 

决議？我準備同意這是主要的問題。但是它不 

是唯一的問題。 

主 我 同 意 我 是 將 在 議 程 上 保 留 或 撤 消 

西班牙問題一節分開。一個已付表决的决議案 

由九位理事表示接受，二位表示担絕，其中之 

一是常任理事。縦使將决議案分開，我也不能 

將同一個决議案再付表决，但是我已先將保留 

項目的問題分開。,我不再多討論這事因爲這事 

不能實現。我不能將同一個决議案再付表决， 

因爲這决議案雖然有理事*的九位理事接受， 

但是已被否决。 

澳大利亞代表有一個提案，即請理事會對 

這個决議案究竟是否程序問題表示意見。當我 

要將這提案付表决時，蘇聯代表說他已先有一 

個修正案提出。但是依我的看法，他所說的是 

將决議案分爲兩部份。我以爲他只要將我的提 

案所用"對主席裁定這是程序問題的贊成者"一 

語改爲"凡認爲這是實體問題者"等字。但是現 

在我發現他要重囘到已有决定的一個决議案上 

去，並且爲了確知這個决議案能否通過，我要 

知道這案究竟是程序或實體事項。 

根據本理事會的規則，我的裁定應當付表 

决並且需要五常任理事的同意票。我要提議這 

樣做因爲我知道這個决議案已由九位理事贊成 

兩位反對而通過，但是兩位中之一是有否决權 

的常任理事並且也行使了否决權。我仍舊要知 

道這個决議案究竟是程序或實體問題。現在有 

疑點存在；對於這點的决定必須由五常任理事 

都予接受。我們也需要討論或表决在議程保留 

這個項目的問題，然後纔是Mr. G r o m y k o 提 

出他所想提出的修正案的'時候。我想我已非常 

淸晰的闡明我個人的見解。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主席是否根 

據暫行議事規則第二十九條向理事會提出他的 

裁定是否正確的問題。 

主席：是。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這不可能用 

來考慮修正案。問題是我們的裁定是否有效； 

我們的决議是否屬於程序性質。因爲第二十九 

條規定如有程序問題提出時，主席應即宣示其 

裁定。對於這項裁定如有不服'正如Mr. Gro-

myko 已經表示不服，主席應將這項裁定提交 



安全理事會立予决定，裁定如未被推翻，仍舊 

有效。 

主席：我爲對Mr. Gromyko提供資料纔 

作這些解釋並且根據第二十九條我們可以立刻 

表决。請贊成這是程序問題的裁定者擧手。 

當經舉手来浹，結果如下： 

贊烕者：澳大利亜、巴西、中國、埃及、 

墨西哥、荷蘭、聯合王圃、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棄權者：波蘭。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主席依表决的結果能下那種結論？ 

主席：我能下的結論是根據目前的情形， 

如果要决定一個問題是程序或實體的問題，我 

們必須接受由七票，包括五常任理事同意票， 

所取决的一種决定。現在我們有兩位常任理事 

在反對其他理事的情形下，决定這是實體的問 

題。 

M r . P A R O D I (法蘭西）：我早已要求發 

言。我不知道我所要發表的言論對於現階段中 

的討論是否有關，但是我們的討論仍舊是相當 

的含混不明，所以我耍發表的言論或能使問題 

趨於淸晰。 

我願表明我對令天的會議演變到現在的階 

段感覺非常抱憾。我想爲西班牙的自由而奮鬥 

的人，對這種情形能表示欣慰的理由必定較佛 

朗哥將軍所有者爲少。 

關於我們現在審議中的程序問題，那就是 

决議案中的各事項是只屬程序性質或是實體事 

項，我本來希望Mr. Gromyko在幾分鐘前發 

言時，能就這事說明他對程序問題及實體問題 

的解釋。 

關於我自己，我現在就要解釋方纔投票的 

理由。我認爲由於這個决議案載稱小組委員會 

的調查已證實某幾項事實，所以就是對事實上 

存在的情勢作了一個實體上决定，因之决議案 

的這一部份是處理一個不屬程序性質的事。就 

另一方面來說，將問題保留在受理事項單中的 

决定，對我來說，是一個程序問題；决議案稱 

''以便理事會能隨時採取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之必要辦法"只是對這句以前的文字畧加解釋 

所以這是程序問題。决議案最後一部份說明"安 

全理事會任何理事隨時均可將這事提出請理事 

會審議"的文字也同樣的是程序問題。 

我很覺抱歉未能在這種解釋较有裨益的時 

候將其提出。 

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 荷 蘭 ) ： 主 席 已 

經裁定對於某一事項究竟是程序或實體事項的 

問題，必須有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的可决票 

才能决定。 

我要說明，正如Mr. Evatt與我自已方纔 

說過的，這不是以憲章爲依據的一個事件。這 

是我們都已見到因爲在理事會內有永久席位的 

五强所發表一個重要文件而來的事件，並不是 

由憲章淵源而來的事件。我想這是畧有困難的 

情形，因爲這項文件是在金山時發表的，並且 

我們對它所能發表的意見也只限於表示這多少 

是在某種限度中大家默認的事，雖然我們中是 

有持保留態度者。 

我們現在的處境與我前此曾予指明的情形 

完全相同；因有主席的裁定，這個問題必定是 

在爭論紛紛很不和協的情形中吿終結；同時我 

猜想主席也必定是最先承認這個問題不是以憲 

章而只是以在理事會內佔有永久席位的五强國 

所提備忘錄爲根據的一個人。 

我感覺我們都很容易發表分歧意見。我深 

知理事會各位理事必定都同意我的見解，那就 

是我們首耍的職責是盡量設法獲致範圍最爲寬 

廣的協議。如果Mr. Gromyko的提案只是要 

删畧說明安全理事會繼續注意西班牙情勢的序 

言，這對我們將更有幫助。 

我 知 道 M r . Gromyko對這節簡單的案文 

也提出一修正案，因爲他要我們規定理事會必 

須在九月一日以前再討論這事。我願在此時此 

地立刻宣佈我不能投票贊成這一個修正案。我 

不贊成⋯ 

主席：Mr. van Kleffens ,這事還未提出 

討論。 

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我現在 

就暫不討論，惟如嗣後有討論的機會，我希望 

獲准發言。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將我現在的陳述分成兩部份：在第 

一部份中我要答覆Mr. Parodr所提稍屬太遲 

的一個問題；在第二部份中我將對主席依表决 

結果所下的結論發言。 



M r . Parodi要知道這個决議案中那點是屬 

非程序性質。我再重新指明該案內不屬程序性 

質之點：第一是西班牙的情勢只是將來足以危 

及和平的一種情勢的聲明，換一句話說，這種 

情勢有引起戰爭的危險，這種說法就是不屬程 

序性質。這種論說與蘇聯及其他幾個代表圑所 

持西班牙的情勢現已構成對和平的一種威脅的 

立場相反。這種論說那有程序性質可言？ 

第二，最後一段開始處稱將西班牙問題保 

留在安全理事會議程不影响大會討論這個問題 

的權利，這顯然是指大會下屆會議而言。此 

外*這項言論的意義被解釋爲不論安全理事會 

是否將西班牙問題提送大會，大會都能討論並 

對這問邇採取行動；換一句話說，大會舉行會 

議時可以不顧安全理事會是否仍在審議西班牙 

問題。這有那點是屬程序性質？這是我們巳經 

表决過一次的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絲毫不含 

程序性質，難道不明顯嗎？但是繼續看下去該 

案是有一個程序問題，那就是有關在安全理事 

會議程上保留Mr. Lange的提案的問題。一個 

程序問題受了影响听以我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 

揭案。 

我認爲主席的結論當然是符合表决的結 

果。决議案因爲我與安全理事會的另一理事表 

示反對未獲通過。如衆所知，安全理事會所有 

'痏任理事都受在金山發表的四强宣言的拘束， 

法蘭西贊助該宣言。因此，安全理事會五常任 

理事及一非常任理事——Mr. L a n g e — — 認 

爲並且也不能不認爲這個决議案未獲通過，因 

爲，我再重複IS明，所有常任理事都受上述宣 

言的拘束。 

所以即使我們假想通過决議案，只需要七 

票的多數——事實並不是如此，因爲達到目前 

的目的需要一種有條件的多數一但是由十一 

位理事中減去安全理事會的五常任理事及一非 

常任理事，換一句話說，就是減去六位理事， 

所剰的只有安全理事會的五位理事能依法投票 

贊成决議案是一個程序事項。我是以所有五理 

事都投票贊成爲假定。所以通過决議案之說並 

無合法的根據，因之主席的結論自然是很正 

確。决議案並未獲通過。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對情形的 

了解如後。雖然小耝委員會所建議的這個决議 

案已由九票對二票通過，而主席所作這是程序 

事項的裁定亦已由理事會在只有二不同意票的 

情况中予以確定，但是主席現在以這二不同意 

票爲依據裁定這不是一個程序問題。 

我的了解是主席認爲Mr. G r o m y k o 的 决 

定有拘束理事會的力量，因爲他不同意主席所 

作並經理事會多數予以確定這是一個程序問題 

的裁定。我認爲對於這種情形不應不加評論， 

並且Mr. van Kleffens也已表示他對這種情形 

的觀感，我與他完全同意。我想今天下午不是對 

正確解釋多加辯論的恰當峙機，因爲金山市會 

議各邀請國確實有這樣的一種决定；但是Mr. 

van Kleffens已經指明這種决定未由金山市會 

議的任何機構予以接受，那就是說，未由任何 

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表示接受，並且金山市會 

議在公開會議中也未接受這種决定，此外，對 

於這種决定的正確性也有各種抗議提出。 

但是我認爲主席今天下午所作的裁定極爲 

重要。我們不能推進業務，因爲Mr. Gromyko 

在九十或一百分鐘以前這事已獲决定的時候， 

就開始以各種辦法反對理事會的决議，現在他 

對這個提案也不能提出修正案。 

對於現在的情形還要再加檢討。據我的了 

解，主席是認爲這還是在安全理事會審議中的 

事項，這個裁定或許會成爲一個很重要的裁 

定。 

不論這個問題是否爲程序問題，我不準備 

詳加論列。本理事會極大多數的理事都認爲這 

是一個程序問題。Mr. van Kleffens已經發表 

一項我完全同意的意見'那就是，倘使我們仔 

細查看這個提案的要旨是在於改變某幾種權利 

或是P、要决定安全理事*將來如何處理這個問 

題一程序上的辦法——就*見到這個决詹案 

並未改變任何權利。但是te何一個常任理事國 

的代表如果只需簡單的說他認爲另有不同的解 

釋，就能使他的這種意見發生效用，那麽其他 

意見縱使得到極大多數的支持，亦屬無用。如 

果這就是憲章的話，縦使常設法院有相反意 

見，也是枉然；法院的判决對常任理事也無拘 

束的力量。常設法院的法官可以說''錯了"，但 

是根據這項裁定，常任理事不僅能說"我可以 

否决理事會的决議"並且也能說"我可以决定我 

要否决的問題"。如果確是如此，這自然是一 

件意義非常重大的重要之事。 

我想重耍的事是再討論法國代表所提到的 

情形。如果將决議案前文的三項事實的陳述 

刪畧，我們能否同意决譲案的實體部份？ Mr . 

G r o m y k o 會 同 意 正 文 是 可 通 過 ' 的 ， 因 爲 他 



的反對意見大部份集中在决議案正文以前的一 

項事實的陳述。但是他如果行使他的特權，不 

僅湮沒理事會極大多數所持很有理由的意見並 

且也要撖毁已經同意的决議案，不顧大會的地 

位一我認爲大會地位是很重要的一點，應在 

决議案中提及——那麽我想就無獲致協議的可 

能。 

閱讀决議案的最後一段，就可以知道該段 

所說安全理事會的行動不損害憲章所規定大會 

各種權利一節，完全不影响决議案的正文，只 

是說明這種情形而已。但是我們是有意將這項 

說明列入，目的是因爲大畲處理這個問題的可 

能性非常的大，所以安全理事會應淸除障礙使 

大會能充份的討!^這個事項，並且在有意時， 

iiî有提出建議的權利。 

但是正文的最後一段規定安全理事會在受 

理事項單中保留這個問題。爲甚麼？爲了能隨 

畤採取各種辦法。我想我們對這種規定應予同 

.意並且在令天下午獬决這事。這事消耗了這樣 

久的時間實在是一個笑話。我知道這是一件很 

重要的事，但是對於理事會內絕大多數的意見 

：應當畧表尊重。我們今天下午應結朿這事並且 

决定法國代表所說這樣重要的西班牙問題不能 

再度拖延。我們應作一個决議將這問題保留在 

受理事頊單中，以便使安全理事會能隨時再予 

射論。 

最後的提案有甚麽不妥之處？Mr. Gromyko 

反對任何理事能將這問題提出請予審議的聲 

明。這旣然是屬程序性質，何不能保留於决 

議案中？我認爲阻止我們對目前待决問題採取 

—種决議的，只是一位代表，因爲主席巳對問 

邇宣示了一個裁定，並且他是有合法的權利這 

樣作。但是我覺得在刪畧决議案的前三段後， 

他現在卽可打破障礙，使决議案實體的正文部 

份，能迅速獲致通過。據我的了解，主席與法 

國代表同具這種意願。 

主席：我耍囘頭討論未獲通過的那涸决議 

草案的一個修正案。Mr. Gromyko反對第三段 

中他所認爲是實體的事項。再討論這段是無用 

的，因爲如果單獨表决，Mr. Gromyko仍要投 

票反對這段。 

决 議 案 本 文 中 "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議 在 不 損 

及憲章中所規定大會權利⋯"等字句也是Mr. 

Gromyko已經表示反對的字句，所以我們必須 

IS畧這些字，因爲這是不能獲通過的。我不知 

道 M r . Gromyko是否認爲能保留第一段及第 

二段。因爲他不能接受"不損及大會權利"等 

字，我提議討論下開案文："安全理事會繼續 

注意西班牙之情勢並將此種情勢保留於理事會 

之受理事項單中，以便理事會能隨時採取維持 

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辦法。安全理事會任何 

理事隨時均可將此事提出，請理事會審議"。. 

我也願知Mr. Gromyko在討論决議案的 

這一部份時，是否要堅持他要提出的修正案。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主席及Mr. E v a t t 提 出 我 在 一 小 時 

以前E提出的一個提案。一小時以前，他們因 

爲我在决議案付表决後提出我的提案而不同意 

我的提案。現在主席在决議案已經兩次表决之 

後，以相同的提案向我提出。但是我了解這種 

情形：决議案旣然未獲通過，我們面臨的問題 

是如何解决困難並且對在議程上保留有關波蘭 

代表折提西班牙情勢來文的這個程序問題，設 

法求獲一個全體一致的决議。一個自然想出的 

提案是將决議案最後一段的第一與第二行刪 

畧-剩下來的案文是由"安全理事會决議繼續 

注意西班牙之情勢⋯"等字起始至末尾爲止， 

然後由我們通過這段案文。這樣的一個提案是 

不需思索就能想出來的。 

這牺提案與波蘭代表提案的第五段也相符 

合-雨者之間唯一不同之黠是後者提議安全理 

事會應在九月一日以前再撿討西班牙問題。這 

個提案完全未提此事。但是我已在提議對最後 

一段作决定時說過我要提出補充文句，那就是 

安全理事會在九月一曰以前應再審議西班牙情 

勢的問題。 

因此這個修正過的一段連同我的補充文句 

完全符合Mr. Lange最後的提案。折以我主張 

現 在 表 决 M r . Lange的案文而不表决這個案 

文。我在結朿言論時要問主席我們何時討論並 

表决Mr. Lange的案文，是理事會的這次或下 

次會議？ 

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聯合王國）： 

我必然要盡力之所能設法謀求一個全體一致的 

决議。據我的了解，蘇聯代表反對起草委員會 

今天下午向理事會提出的决議草案的主耍原因 

是該案將實體與程序事項混雜一起。他反對前 

三段，說這三段與純屬程序性質的最後一段不 

相同，並且提議我們將决議案分爲兩部份，表 

决程序性質的一部份。 



我很願意接受這項提議。我不反對這樣 

作，因爲對任何事項有所規定的確實只是最後 

-段。前三段只是陳述不容爭辯的事實，所以 

我們無保留這幾段的必要。 

但是我對 Mr. Gromyko所說要對最後一 

段提出一個修正案一點，必須提出抗議。這是 

甚麽樣的一個修正案？我們原來已有的波蘭决 

議案中有一段規定將這事保留在理事會議程中 

的條件。因爲這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纔 

將波蘭决議案發交起草委員會設法擬成今天下 

午向我們提出的這個報吿。極大多數的理事已 

經接受這個報吿。Mr. Gromyko以他所投的反 

對票阻止這個報吿生效。然後他又另提一個提 

案。他不獨要阻止報吿生效，如果准許我使用 

一種不甚禮貌的話來說，他還要以大多數理事 

不能接受的原來波蘭决議案的一段提出來"哄 

騙 " 我 們 接 受 。 這 實 在 是 最 爲 狂 妄 的 一 種 作 

法。 

雖然我尙未與起草委員會的其他委員討論 

這事，但是我準備接受將起草委員會决議案分 

開的提議，並依最後一段現有案文予以表决。 

但是如果有人要我將最後一段變成Mr. Lange 

所提出的那段，我不能同意。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聯合王圃代 

表對目前情形的陳述非常正確。我想"不損及 

憲章中所規定大會權利"等字必須予以保留， 

並且我對要刪去這些字的任何提案都將投票反 

對。 

但 是 M r . Gromyko是更進一步。他要在 

最後一句話中補加波蘭决議案中毫無必要地規 

定限期的那部份，因而妨礙理事會未來的業務 

並且也用這種辦法將十一位理事中九位所接受 

的决議案變爲一個無形中已被十一位理事中的 

九位担絕接受的决議案。我是不準備這樣作。 

Mr. Gromyko —定要了解他不能連續的對 

提案使用他的"不"，直到只剰他自己的提案時 

爲止。現在的情形完全是如此。僅有他與波蘭 

代表是不同意這個决議案。他以投票反對這决 

議案的方法，以不斷投票反對這决議案的方 

法，以違背多數意見而斷定這不是程序問題的 

方法，排斥了多數的决定。然後他又以他的兩 

個修正案將最後的决議案在事實上變爲波蘭代 

表的提案。 

假如我們這個安全理事會容許這種辦法或 

抆倆順利達成目的，我們這個理事會就不應該 

存在。這種挟倆影响整個理事會的尊嚴與自尊 

心，所以我對這種技倆不準備贊同。因此，這 

兩個修正案如果提出，我認爲我們應當予以表 

决，並且不論表决的結果如何，這事仍爲安全 

理事會處理的事項。但是我不準備删畧有關大 

會的第一個提議，因爲我認爲决議案內應有這 

項說明，我也不準備規定一個限期，因爲限期 

能妨礙安全理事會未來的業務。 

我想理事會內所發生的情形現在巳經是十 

分淸楚。否决權是將繼續的予以使用並且要使 

用到所剩的唯一提案是Mr. Gromyko所支持 

的提案爲止。理事會如果準備接受這個提案， 

我仍舊是不能同意並且還要投票反對。 

Mr. L A N G E (波蘭）：我對西班牙問題 

給種種法律上的爭點參雜其中，弄到一圑糟， 

深以爲憾。我在前些時的討論中已經指明不論 

法律規則是如何的重要，這些規則應爲我們達 

到目的的僕役而不是轄制我們的主宰。 

否决權問題及其他各事項都很重要，並且 

我也不反對某幾位理事推進贊成或反對否决權 

的運動，但是我想如果要這樣作，我們應當舉 

行單另的會議或在大會中討論，因爲這事是屬 

大會管轄。 

我請求各位不要將西班牙問題與沒有直接 

關係的其他事項混雜一起。目前情形如後：我 

們對於决議案的修正是否合法有所懷疑。對於 

程序問題使用否决權是否有效一節也有分歧意 

見。 

我提議在不樹置將來能援用的先例或妨礙 

這事本身的情况中，我們同意各自保持我們毎 

人對憲章第二十七條的解釋問題及四邀請國的 

宣言有無拘朿性問題的意見。我們只保持我們 

私人的意見，這種情形不能成爲先例也不拘朿 

任何人。但是對於决議案是否有效通過，旣然 

已有表示懷疑者，我想我們都應同意在不建立 

先例或有任何妨礙的情况下，將那不可匱疑是 

屬程序的最後一部份，再提付表决。假如有人 

要提出修正案，正如蘇聯代表是有修正案要提 

出，我們也可以表决修正案。這種辦法只需要 

三分鐘，並且我想我們如使用這種程序，十分 

鐘之内就可以解决這事。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Sir Alexander Cadogan深恐我的修 

正案如不獲通過，我就會不同意案文的其餘部 

份。Mr. E v a t t 也 有 這 種 疑 濯 ， 重 複 陳 述 S i r 

Alexander Cadogan妁言論。我想這是一種誤 



解o Sir Alexander Cadogan與Mr. Evat t何必 

多此一舉，徒自驚擾。事實是我的修正案如果 

不獲通過，那並不表示我就對案文的其餘部份 

不表同意，不讓這决議案通過。我們已經消耗 

一小時的時間來說明决議案的這一部分是屬程 

序性質。這種疑懼從何而來？這是一種誤解。 

我感覺Sir Alexander Cadogan與Mr. Evatt 

現在似乎應該看得很淸楚，我如果提出一修正 

案並且也不獲通過，關於案文的其餘部份如果 

能有法定的多數一因爲問題是程序問題一 

那麽案文就獲通過。Sir Alexander Cadogan與 

M r . Evatt下這種結論，或許是因爲會議時間 

過久的關係。如果是如此，我完全可以了解。 

但是我曾提出另一個問題。波蘭提案的最 

後一段與這個案文補加我的修正案後相同。所 

以先表决波蘭提案的第一與第二部份豈不是更 

爲妥善？先審議這個問題並將九月一日這個曰 

期與波蘭决議案一倂審議，難道不更妥善？凡 

不贊成在理事會决議案中提及不應遲過九月一 

-曰再檢討西班牙問題的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都 

能提出修正案刪畧Mr. Lange决議案中有關 

的那部份。所得結果是相同的。因爲是同一個 

問題，所以我們只是節省時間而已。我們在審 

議 M r . Lange的决議案時，也能審議九月一曰 

這個日期。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只需要兩分 

鐘來說明這涸程序問題。這一個由起草委員會 

提出决議案É由多數表同意，但是無效。據 

我的了解，因爲主席的宣示，我們現在先耍討 

論這個决議案的最後一段。Mr. Gromyko對這 

案已提出兩個修正案。我希望我們立刻就能表 

决；那就是表决Mr. G r o m y k o 所 提 刪 畧 " 不 

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會權利"等字的提案，然 

後在解决這案後再表决他對最後一段提到九月 

—日的第二個修正案。 

以 對 M r . Gromyko使用否决權所能作到 

的事甚覺恐懼來形容我的心理是不正確的。這 

只是依據見到發生過很多次'的情形對可能發生 

的情形所抱有的一種正當的慮而已。縦使甘 

露不是由天下降，但是甘露蜱是受人歡迎的。 

主席：我在開始時就提議先表决蘇聯代表 

的各修正案，然後表决未經刪修的原來案文。 

但是大家都要發言，同時我也不能不尊重發言 

權。我現在還有兩個發言人：第一是荷蘭代表 

M r . van Kleffens,第二是美國代表。 

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我只要 

佔用理事會一分鐘的時間。我所要發表的言論 

已 由 M r . Evatt以更爲安善的言詞表達，所以 

我只限於說明我贊助他的提議。我想我們現在 

,就應表决蘇聯代表的各修正案。 

M r . J O H N S O N (美利堅合衆國）：我願 

對 M r . Evattt對這個决議案及其修正所持的 

立塲，大致上表示同意。我必須向理事會聲 

明：對於這個决議案的任何修正案，凡是要使 

大會不能對西班牙情勢提出其認爲適當的建議 

的，我都不能贊助。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美國代表的言論及Mr. E v a t t 的 一 

部份言論使我感覺他們很明顯的是計擬將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及 M r . E v a t t 所 提 出 决 議 

案的這一段全部保留，包括提及大會的第一及 

第二行。我已說明我不認爲提及大會的字句是 

程序性質。這些字句是實體問題。我在投票反 

對這個决議案是程序性的决議案時，也想到這 

點。 

基於這種理由，徜使將在議程中保留波蘭 

代表來文的問題，被解釋爲一個應與提及大會 

權利的字句連倂在一起的問題，並且也想到這 

些權利是指不論理事會是否决議將西班牙問題 

提送大會，大會都有討論並對這問題採取行動 

的各項權利而言，那麽我是絕對不能表示同 

我已說明我同意將在議程上保留西班牙問 

題的問題分開，那就是我同意由"安全理事會 

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等字起始的案 

文。但是我要提出一個修正案。修正案如果不 

獲通過，案文就保持原有文字，無所更改。但 

是在此處仍有欲將程序與非程序問題混雜一起 

的企圖。所以將問題這樣提出是一種合乎邇輯 

的方法。 

我們最好是先表决大家都已同意的那部份 

案文，然後如確有表决的必要，我們再表决這 

一段的其他部份，因爲我認爲方纔擧行的投票 

已經决定有關大會各種權利的案文的命蓮。但 

是如果願對這些字句再表决一次，我們可以單 

獨表决這些字句。但是我們還是應由大家都同 

意的那部份案文開始。 

主席：我們又囘到同一個問題上去。我在 

開始時就指明我認爲"不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 

會權利"等字樣並非實體問題，因爲這只確定 



一頊事實，卽大*根據憲章有某幾項權利，我 

們不願損及這些權利。這項解釋自然是耍再度 

提付表决，並且根據Mr. Gromyko的言論他 

仍然要投票反對，所以我不知理事會是否認爲 

再消耗時間舉行投票，能有效益。 

大家只同意理事會應將這個問題在議程中 

保留，對於應否不定限期或規定九月一曰爲限 

期一節，仍有分歧意見。 

我已注意到Mr. Gromyko曾多次問我何 

時將波蘭代表的提案付表决。他是否指在前一 

次會議時所提出的第一個提案？他是指那一個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曾說明我認爲在審議波蘭决議案時 

袂定是否在理事會議程中保留波蘭代表來文的 

問題是較爲妥善。但是這個决議案的提案人 

M r . Lange如果不堅持這個問題與他的决議案 

—倂審議，我也準備將這個問題與未獲通過的 

這個决議案的最後一黠一倂審議，但是具有的 

一種了解是最後一點的案文是由"安全理事會 

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情勢⋯"處起始，並且將 

决議案中提及大會的文字刪畧，以免將兩個問 

題混雜，那就是避免將我們已同意是程序的問 

題與我們未能同意的問題混在一起，並且我們 

只審議已同意是屬程序的那部份文字。 

•我的提案是如此。現在仍有再要將我們已 

同意是程序的問題與我們未能同意是屬非程序 

性質的問題混雜的企圖。所以我們不能獲致協 

議。但是這種企圖都是人爲的，只能混亂情形 

的企圖。這是欲將兩項不同的文句，我們同意 

是程序性質的文句與另一項我們未同意是程序 

性質的文句連併一起的狡猾企圖。將問題這樣 

的提出很明顯的是只能混亂情形。 

à 席 ： 請 M r . Gromyko宣讀提案。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龃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宣讀案文： 

"安全理事會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 

並且將此種情勢保留於理事會之受理事項單 

中，以便理事會能隨時採取維持國際和平及安 

全之必要辦法。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隨時均可 

將此事提出，請理事會審議"。 

此外，我要在這段案文中增添安全理事會 

應在九月一曰以前再度審議西班牙問題的一個 

修正案。 

主席：依我的了解，這並不是波蘭提案而 

只是要在刪畧我們堅持要保留的字句後，保留 

起草委員會决議草案並且增添在九月一日以前 

將這事再度提出的規定。我的了解是否正確？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是正確。刪畧這段中有關大會的頭兩 

行，然後增添我的修正案。 

主席：蘇聯代表是否反對保留以"鑒於"二 

字起始的頭兩段？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那兩段？ 

主席：第一個草案中以"鑒於"二字起始 

的第一、二兩段，這樣就能以决議案的形式提 

出 0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在開始時就已聲明我不反對保留提 

及大會、金山市會議及波茨坦會議各决議案的 

那段案文。我只表明這段案文必須與其他案文 

相連接。在開始時，其他各點被否决後所剰的 

只是提及以前各决議案的文字。理事會如果認 

爲應當或需要保留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 

曰 决 議 案 " 等 字 爲 止 [ 指 英 文 本 而 言 ] 的 第 一 

與第二段，我不反對保留這兩段並且也不反對 

將整個案文提付表决，但是最後一段應由''安 

全理事會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等字 

起始。 

現在我能宣讀我的提案全.《。我現有已將 

我的修正案列入後要提出的案文，我就由始至 

終的宣讀下列的案文： 

"鑒於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 

九日設置一小組委員會調查西班牙之情勢，並 

"鑒於波茨坦與金山市會議、大會第一屆 

會第一期會議、及安全理事會在上述曰期之决 

議案中譴責佛朗哥政權所根據之各項事實，均 

經小組委員會之調査完全予以證實， 

"安全理事會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 

並將此種情勢保留於理事會之受理事項單中， 

以便理事會能隨時採取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 

必要辦法。安全理事會將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一 

曰前再度審議此事俾便决定採取憲章中所規定 

之何種切合寘際之適當辦法。安全理事會任何 

理事均可於上述日期前隨時將此事提出請理事 



現在我單另宣讀我的修正案文： 

"安全理事會將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曰前 

再度審議此事俾便决定採取憲章中所規定之何 

種切合實際之適當辦法"。 

M r .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安全理 

事會不能增減大會的權利。大會的權利在憲章 

中有明文規定，並且只有憲章纔能規定這種權 

利。 

就 一 方 面 來 說 ' M r . G r o m y k o 雖 然 提 出 

解釋，我仍然不甚了解他反對"不損及大會權 

利"等字的原因，但是就另一方面來說，我也 

不知我們這些對這點不同意Mr. G r o m y k o 的 

意見者，如果同意删畧這句案文會有什麼損 

失。 

另外一點是九月一日以前再審議這事的修 

正案。我對刪畧''不損及"等字可以表同意因爲 

我認爲對於我們並無損失，因爲大會如果認爲 

適當，大會能審議這事。我們旣然都不是未卜 

先知的預言家，所以如說不論情勢如何演變， 

我們必須在九月一日以前再處理這事，我認爲 

是太過份，所以我要投票反對這個修正案。我 

希望在第二個修正案被否决後，——我預料這 

案將被否决，一决議案仍舊能在不發生価畧 

這點是否屬實體問題的情形中獲通過。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亞）：據我已有的了 

解，主席所提議的是逐一處理Mr. Gromyko的 

修正案。我也了解前三段可以暫時不提以便能 

處理正文的那一段。但是方饞主席向蘇聯代表 

提出的問題以及後者的答覆似乎都表示他要對 

這些段中之一提出修正案。我並不認爲這是非 

常的重要，因爲發言贊成之决議案的理事都很 

樂於同意在我們處理决議案正文之前，刪畧前 

幾段中的任何部份或有人表示反對的那部份。 

所以我推想主席是會將Mr. G r o m y k o 對 

這個草案的每一個問題所提出的修正分別單獨 

提付表决。在我們處理正文時，第一個是"不 

損及大會權利"的修正。這是已經加以討論之 

黠，所以我不準備多談，是只爲了要答覆Mr. 

van Kleffens而說明列入這幾個字的特別用意 

是提醒安全理事會及有關各方，理事會願大會 

能處理這個問題。我非常的同意.並且在開始時 

就承認重要的不在於這些字在法律上的效用。 

我想這幾個字在法律上並無實在的作用，但是 

正 如 M r . van Kleffens所說的，這種論據向 

M r . Gromyko提出比較向我們中其餘各位提出 

爲更有力。因此基於我以前就已提陳的理由, 

我要投票反對將這幾個字刪畧，並且也要投票 

反對規定限期。 

我希望這些問題都能單獨提付表决。據我 

的了解，這些問題是將單獨付表决。如果是如 

此，我猜想Mr. Gromyko在最後决議案付表 

决時也將不使用否决權。 

Mr. P A R O D I (法蘭西）：我對Mr. Gro-

myko 連串的見解如果是有正確的了解，關於 

西班牙問題應否在議程中保留的問題是一個程 

序問題；我想沿循這點而來合乎邏輯的後果是 

我們最後如果决定將這事由議程中撤消，這樣 

的一個决議也是程序問題。如果這是正確，我 

們假如决定在九月一日再審議這個問題，那麽 

我們在那個時候可以自由决定如何處置程序事 

項。我請問Mr. Gromyko我對他的見解所作 

的解釋以及依之而下的結論是否正確。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已說明我同意議程中是否保留西班-

牙問題一事是程序問題。我可以再重複說明一 

次。我認爲這似乎是與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議 

事規則相符合。 

Mr. J O H N S O N (美利堅合衆國）：荷蘭. 

代表的言論非常正確，理事會不能採取足以減 

低憲章中所規定大會職權的行動。根據我的了 

解，理事會不能採取任何限制大會辯論或討論 

任何問題的行動。但是理事會如决定將某一事 

項保留在議程中，理事會能阻止大會對這事提 

供任何採取行動的積極建議。 

我想我無需再重申美國對佛朗哥政府的態 

度。我認爲我將要發表的下項言論無需加以解 

釋並亦無不確之處，那就是爲要不妨礙大會时 

論這情勢並提議其折認爲適當的任何辦法起 

見，我欲見理事會在適富或必要的時候，將西 

班牙問題由議程撤消，以便使大會能處理此 

但是蘇聯代表所提議的訂正决議案案文可 

能妨礙大會行動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我希望能 

予保證的。 

主席：我想我們有權表决蘇聯ft;表所提出 

的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前兩段的文字與小組委 

員會提出的相同。第二段至"完全予以證實 

爲止。然後就是由"安全理事會决議"起始的 

正文。我們要表决的是這個至"和平及安全之 



必 要 辦 法 " 爲 止 的 一 句 ' 以 及 由 " 安 全 理 事 會 

將於九月一日前"起至''適當辦法"爲止的第三 

句。然後就是由"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將此 

事提出⋯"起始的最後一句。這樣我們可以接 

受各段中所包括的各不同問題。現在提付表决 

的是由第一段段首起至''完全予以證實"爲止。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不很明瞭要提付表决的是甚麼。是 

否我的修正案文？我的了解是否正確？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們有三個修 

正案。 

àU$:巳提出的有很多修正案但是都在同 

一文件中，所以我將頭一部份至"完全予以證 

實"爲止的這些字句提付表决。實際上這些字 

句與小組委員會决議案中的字句相同，所以並 

不是修正案，對這些字句也無人表示反對。兩 

個案文中的文字相同。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依現有的格式來說，這是兩段，對 

否？ 

涛-對的，如果無人反對。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亞）：無人能表示 

反對。 

主席：這是蘇聯代表的提案'他當然不會 

反對。如無其他反對者，我就視案文爲通過。 

第 一 、 二 兩 段 獲 逸 。 

主席：現在還牽涉到第二個問題。"安全 

理事會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並將此種情 

勢保留於理事會之受理事項單中，以便理事會 

能隨時採取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辦法"。 

這幾乎與多數所提出的案文完全相同。 

Mr. E V A T T (澳大利gg ) : 對 的 ， 只 是 

麵畧了我們所耍保留的一句案文。 

主席：請澳大利55代表稍待再發言，我們 

現 在 是 討 論 M r . Gromyko的提案。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非常尊重 

主席的意見，但是這是以前提案的一個修正案 

案文，所以我認爲應當提付表决的是"不損及 

-"等字應否刪畧。如果增添這些字，我們大 

家都同意接受案文。 

主席：請澳大利亞代表原餺我，修正案耍 

先處理。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是的，而且 

我請主席先將修正案提出。主席如果先提出修 

正案，我現在動議在Mr. Gromyko案文中"决 

議"兩字之後，增添"不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 

會權利"等字。請主席先將這點付表决。 

主席：基於實際情形，我不能將這些字提 

出。Mr. Gromyko已經說明將這一句包括在內 

是他所認爲的實體問題，所以我們如再表决， 

也只是多見一次使用否决權而已。我之所以用 

另一種辦法將案文提出就是爲了這種原因，因 

爲我認爲經過各種解釋之後，唯一的不同之點 

就是將這事保留在議程上是無限期，還是以九 

月一曰爲限期。我們都已知道Mr. Gromyko 

不會接受巳經包括在以前提出的决議草案中的 

這一個短句。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主席在提出 

案文後，能否將"不損及"等字單獨提出？我 

還 未 見 到 M r . Gromyko對以後將如何行動有 

任何表示。我不能確定對通過案文是否將行使 

否决權；他對這點並無明顯的表示。 

主席：Mr. Gromyko已經淸晰說明他要使 

用否决權。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不能確定 

這點。我耍他負使用否决權的責任而不只是以 

將要使用否决權作爲一種恐嚇。我希望提付表 

决的方式能使理事會有在决議案中保留這些字 

句的機會，除非理事會覺得在後來階段中可能 

將决議案修改。 

當我想到這原則的問題時，我無意對這種 

壓力屈服並且我也無意屈服於一種利用連串的 

提議而達到否决其他一切提議的辦法，但是現 

在的情形就是如此。 

所以不論主席採用那種辦法，我確信他必 

定維護我們及少數的權利。多數的意見並不一 

定是錯誤的。主席如果是將决議案分開，我希 

望能給我們再度表决"不損及"等字的機會， 

美國代表已爲這幾個字發言並!ft明他認爲這些 

字非常重要。我的看法當愁也是相同。 

主席：目前情形如後：Mr. G r o m y k o 的 

修正案要刪畧一個短句。所以我提議稍遅表决 

在這段結尾處增添那句案文。 

Mr. P A R O D I (法蘭西）：我們如開始就 

表决單獨一句案文，然後再要採取决議維護大 

會的權利恐怕就嫌太遲了。以以我們如果先表 

决"安全理事會决議將西班牙之情勢保留於理 



事會之受理事項單中"的一句，而不將"不損 

及大會權利"等字增入一併付表决，我就要投 

票反對這句，因爲這就表示是剝奪大會審議此 

事的權利。 

主庙：但是我已提議在不提及由"安全理 

事會"等字起至"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辦法" 

止的一節案文的情形中，將這點提出。然後我 

們表决包含九月一日爲限期的下一句；最後就 

是與起草委員會原來决議案中"安全理事會任 

何理事…"等字相同的一句。否則我實在不知 

我們如何能將這個修正案提出，並且我想這也 

是將它提付表决唯一的辦法。 

Mr. P A R O D I (法蘭西）：我方纔發表的 

言論只在於解釋我投票的理由而已。 

Mr. E V A T T (澳大利gg )：這對法國代 

表來說是一種很嚴重的情形，因爲主席的裁 

定，法國代表就不能將這種决議與大會的權利 

連併一起，因而被迫投票反對將這問題保留在 

安全理事會受理事項單中。 

我深知主席是竭'盡力之所能，設法求取正 

確的表决，我所指的是本理事奮多數的表决。 

但是主席所採用的辦法使凡欲提及大會權利的 

各理事無法提到大會的權利。我巳提出一種解 

决的辦法，那就是在目前這個格式中增添"不 

損及憲章所規定大會權利"等字，這並不是一 

個修正案而只是重新陳述全部事實。 

我認爲主席不能要求安全理事會在决議案 

中不顧這些權利，與通過我們都贊成根據這些 

權利爲應有的文句這兩者之間任擇其一。 

主席：但是問題是Mr. Gromyko所提議 

修正的是否確是小組委員會的報吿書，並且我 

也不能增添他將表示反對的任何文句。他修正 

案的內容刪畧那幾個字。我如何能在他內容不 

同的修正案內引入這幾個字？他如能表同意， 

我是樂於將這些字列入。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除上述者外，我認爲現在似乎無需表 

决提及大會權利的那一短句，因爲我已投票反 

對過這句。Mr. Evatt希望我多次投票反對這 

句。這眞是無聊。現在的情形成了一種悪性循 

環。 

主席̶：我想Mr. Evatt現在必然了解我 

的作法；因爲Mr. Gromyko的修正案是要刪 

畧短句中的這幾個字。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猜想主席 

在 M r . Gromyko表明態度之後；仍要在某一 

個階段中使理事會有表决類似"本决議案不得 

視爲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會之權利"等字句的 

機會。這可以在即將舉行的表决之後，予以表 

决。我不希望使凡欲將這事保留在議程上的人 

陷入一種情形，被逼而對他們所認爲是無條件 

的某種事項投票反對。我現在就通知各位在各 

修正案處理竣事後，我要將上述字句提出。 

Mr. Gromyko如果將這字句否决，他負否 

决的責任；我並未由他的言論中了解因爲有保 

障大會權利的字句增入，他就要否决整個决議 

案。主席或者能允許我在目前這個修正案以及 

下二個有關九月一曰的修正案表决後，將這案 

提出。 

主席：這就是我已提議的：先将Mr. Gro-

myko 所提案文的各部份表决，然後在表决有 

結果之後，再提議我們表决Mr. E v a t t 特 別 提 

出的文句。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Mr. Evatt或許能同意在决議案中說 

明安全理事會在審議西班牙問題時，遵依聯合 

國憲章所授的職權而行事。這等於說明安全琿 

事會將不干涉本組織其他機關，包括大會的職 

權。大會的問題，因爲在這裏提出的方式以及 

給予的解釋，纔被牽强的捲入漩渦。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亞）：Mr. Gromyko 

現在又詳論是否應當增列這幾個字。我們以前 

已經表决過，並且我除去說明本理事的多數理 

事已以前次的表决表明這幾個字極爲重要之 

外，不願多說。所以我就耍依照主席的裁定在 

我最後得到機會時，提議在决議案中增添這幾 

個字。 

主席：我們要表决的是下列的這一部份： 

"安全理事會决議繼續注意西班牙之情勢 

並將此種情勢保留於理事會之受理事項單中， 

以便理事會能隨時採取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 

必要辦法"。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請問我對這個案文所提出的修正案 

呢？我巳提出一修正案，修正案應先付莠决。 

主席：那是蘇聯代表提出的第一個草案。 

我以爲那是他要修正提及理事會那部份案文的 

修正案。我能杏問明這是否修正一個修正案的 

案文？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根據議事規則，先需提付表决的是各 

修正案，然後纔是案文本身。但是對目前這個 

問題，我們或可視舄例外情形來處理。我同意 

依次表决已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案文中的各 

短句。 

兹段狻i¦_îâ。 

主席：各位都已同意理事會現在處理有關 

攧際和平及安全的那部份案文。 

M r . Gromyko所提出的修正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將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曰前 

再度審議此事，俾便决定採取憲章中所規定之 

何種切合實際之適當辦法"。 

因此這是我們未能都表同意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耍將它提付表决。 

* 組 舉 手 次 如 下 ： 

贊成者：墨西哥、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 

荷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素權者：法蘭西。 

修正案以七票對三票遭否决，棄權者一。 

主席：現在是最後一句。 

"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均可於上述日期前 

髓時將此事提出請理事會審議"。 

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荷蘭）：案文中 

已無上述日期等字，因爲前一句已被刪去。我 

們必須說明"九月一日以前''。 

主席：荷蘭代表說得很對。我想兩個案文 

^的字句相同，並且我想也無表示反對者。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主席是否已 

删畧"於上述曰期前"數字？ 

主席：是0 

該 句 技 i l 遏 。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gg )：現在能否准 

我提出一個與已通過决議案不同的另一决議 

主席：我們現在要討論其他意見不一的各 

點。我們有兩點：第一是以九月一日爲再提出 

這事的限期，第二是保留或刪畧"不損及憲章 

中所規定大會權利"的字樣。Mr.' G r o m y k o 認 

爲這是實體問題。我與Mr. van Kleffens表同 

意，但是我們仍要以理事會的意見作準，所以 

在將最後一段提出之前，我們要表决這個問邇。 

M r .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們已表决 

這兩事中的一事，那就是九月的限期。這事已 

被否决，所以待决的只有一件事。 

主席：另外的一黠是載列"不損及憲章中 

所規定大會櫂利"等字。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爲解决這問 

題起見，不論Mr. Gromyko是否使用否决權， 

我仍舊要提出一個單獨的决議案；如是，縦使 

他否决這案，巳由我們通過的各節仍舊可以不 

受影响。我動議安全理事會認爲决議案中已獲 

通過將西班牙情勢保留在受理事項單中等的决 

議一我認爲這項决議已獲通過——應視爲不 

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會的權利。 

這是一個單獨的决議案，如果它得到多數 

的支持但因否决權而不獲通過，我們已作到的 

各ft並不因這案未獲通過而受任何影响。我不 

希望因爲否决櫂的行使而撕毁已經作成的决 

議，所以我要求准我將這案作爲一個單獨的决 

議案提出；那就是我們已作將這事保留在議程 

中的决議應視爲係不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會的 

權利。 

我現在不願多加辯論；我想通過這案是很 

重 要 的 。 M r . Gromyko如果使用否决權，他 

就將這案否决，但這不影响理事會通過在先的 

决議案。但是我要請主席在散會前將它提出。 

主席：我請Mr. Evatt以書面方式提出决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認爲無需另外通過任何補充性質的 

决議案。大會的權利在憲章中有異常明晰的規 

定：無論如何，我們對大會的權利是無法以更 

妥善的文字表達或更肯確的予規定。我們爲 

甚麽要使這個問題更趨複雜？ 

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聯合王國）： 

我只要問明我們爲何不表决Mr. G r o m y k o 另 

外提出的刪畧"不損及憲章中所規定;^會權利" 

等字的提案。這是他的各修正案中之一。我們 

是^不能表决這案？ 



主席：方纔我們曾討論究竟應否將這句列 

入，但是現在又有一種新的解釋。Mr. Evat t 

要以其爲一個單另段落，並且以一種辦法來表 

决這段，使它不牽涉到其他已獲通過的各段。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不久以前我 

問主席是否能這樣作，主席决定不能；他表示 

這幾個字不能依我所希望及原來决議案所要求 

的辦法來處理。然後主席宣示這個將九月一曰 

會議等字樣删畧的决議案獲通過。 

我現在的處境如後。根據我的了解，决議 

案已由安全理事會通過；這是旣成的事實。假 

使主席在雖有這項事實的情况中，仍舊允許我 

們再回到决議案上去，補加這幾個字，情形就 

會不同，但是我爲了已經說明的目的，仍準備 

將我的新决議草案單另提出。如果這决譲案是 

如我的預期獲理事會通過，我們就有一個完全 

與原來决議案所耍達到宗旨相同的决議。所以 

我將這决議案單獨提出的唯一宗旨就是要應付 

因爲主席裁定這個問題必須這樣處理而產生的 

情形。 

我原來贊成將各提案——包括删畧這幾個 

字的提案在內——視爲單獨的修正案'但是主 

席在我當時表示意見後仍舊裁定那不是處理這 

事的適當辦法。所以爲了答覆Sir Alexander 

Cadogan的言論，我提議我們依此而通過一個 

實體或補充的决議案，並且我也希望這種辦法 

不致遭受反對。 

Mr. J O H N S O N (美利堅合衆國）：我必 

須承認由程序觀點來說，我不十分了解這種情 

形。據我所知，我們是逐句表决這個决議案修 

正案文的提案，並且也還未以全部案文爲一案 

來表决。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主席：是正確，我們現在是逐句處理。目 

前是逐段撿討。 

Mr. J O H N S O 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 旣 然 

如 此 ， 我 認 爲 M r . Evat t剛纔的提議應當列 

入這個决議案，然後再將修正後的决議案全文 

付表决。因爲如將規定保證大會權利的一項修 

正作爲一個單獨的决議案付表决並該案亦遭否 

决，現在的這個决議案就仍然不包含這些字 

句，這與我們的耍求不相符合。這種程序與我 

想像中所作的事不相符合。我所持有的信念是 

這個决議案的全文，將在表决各細節之後，全 

部提付表决。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亜)：現在是否已 

確定我們能將我的决議案增入原來的案文中？ 

主席：是'這是根據規定"經任何代表之 

請求，動議或决議案草案之各部份得分別付表 

决，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對爲限"的第三i^一條。 

這種辦法是根據這條規則。 

美國代表已經指明意見不一的兩點如後： 

第一是九月一日限期的程序問題，第二是包括 

提及大會的那一句，蘇聯代表認爲這點是實體 

問題並且說明他對這點要行使否决權。 

M r . Evatt現在單另提出一個新决議案， 

這是正在考盧提出來討論的一案。案文如後： 

"安全理事會認爲六月二十六日所通過有 

關西班牙問題之决議案不得於任何方面視爲係 

損及憲章中所規定大會之權利"。 

爲便於從事討論起見，我們或許應先問明 

Mr. Gromyko是否認爲這是實體事項。然後 

我們再將這案提付表决並且結朿這個歷時已有 

五小時之久的討論。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ft會主義共和諷 

聯邦）：我已說明安全理事會無需再通過任何 

其他决議案。我也認爲無需依近乎Mr. E v a t t 

提案的字句，再對已經安全理事會通過的案文 

通過一個修正案。我想對大會的職權，欲以較. 

本組織憲章內規定更爲安善的定義提出的各種. 

企圖必定失敗。我們對大會的職權，無法給于 

一種較憲章中的規定更爲妥善或明確的定義。 

我們的任務不在於此。 

我們的任務是正確的執行安全理事會的轔 

貴。這纔是我們的任務。我對於Mr. E v a t t 與 

理事會其他幾位理事堅持要在决議案中增補一 

項關於大會在西班牙問題中權限的案文，並不 

感覺驚奇。我不認爲這種堅持的態度是出於偶 

然。堅持的原因或許是有意在以後用某種辦法 

利用這項案文，在安全理事會卽使不作决議將 

西班牙問題提送大會的情况中，仍能將這問題 

提送大會審議。如果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我ffî 

不是依大會行使權利時只能在安全理事會將這 

問題提送審譲時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則行事， 

Mr. Evatt所堅持的提案就無意義。這是憲章 

中的一種規定。 

我以開始發言時的論1；^結朿我的言論。我 

認爲安全理事會在檢討西班牙問題時，欲對大 

會職權提出更爲精確定義的企圖都是完全無 



用，並且不能產生任何積極的結果。如果Mr. 

E v a t t 與 S i r Alexander Cadogan確表懷疑, 

不知安全理事會在撿討西班牙問題時是否嚴格 

遵守憲章中所授予理事會的權力，那麽我們可 

以在决議案中增補一點，規定安全理事會在撿 

討西班牙問題時，遵依憲章所授的權力行事。 

讓我們由安全理事會的地位聲明這勲。我們大 

家都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但是我要再說明這 

—點實在也無需耍，因爲本組織的憲章對安全 

理事會的職務也有非常明確的規定。 

主席：我相信多加討論是毫無用處的。我 

們 大 家 都 已 淸 楚 知 道 目 前 的 情 形 。 我 想M r . 

Evatt將他的决議案單獨提出是一種很有見地 

的舉動，現在我提議將這事提付表决，雖然我 

們在事先就已知道這事的命運如何。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我說明我巳一度投票反對這個與Mr. 

E v a t t 及 S i r Alexander Cadogan所提决議案 

的措辭畧有不同的案文。所以我現在要再度投 

票反對這項案文。我認爲這是不能接受的案 

文，並且也要說明我不認爲這提案是屬程序性 

質，它是實體問題。 

主席：我想Mr. Gromyko的見解錯誤。這 

提案因爲提到六月二十六日的决議案，所以是 

一個新提案。這案還未獲通過，所以是一個新 

提案。案文的實體可能相同，但是的確是一新 

提 案 ， 所 以 我 立 刻 就 要 將 它 提 付 表 决 。 ' ' 

Mr. J O H N S O N (美利堅合衆國）：我仍 

需再發言並對這個費時已久的討論再加補充， 

甚感抱歉，但是我認爲我對蘇聯代表方纔對討 

論中的案文所發表言論，有畧加評論的必要。 

目前的問題並不是規定大會職責、特權及 

權利的問題。我深知憲章對各項職櫂都已有規 

定，並且規定職權一事也不是理事會的職務。 

我的目的是不使大會受理事會行動的阻礙，對 

於一種在其他情况下大會有權審議的事項，不 

能予以審議；我最初之所以贊成現有的這個决 

議 案 案 文 是 以 M r . E v a t t 所 說 明 的 了 解 爲 根 

據；那就是理事會及提出這個决議案的小組委 

員會的用意是耍大會能自由處理此事，並且在 

必要時，要使大會藉理事會的行動能自由處理 

此事。 

我認爲只要大會能自由討論西班牙問題並 

在有意時能對這問題作成積極建議，我們縦使 

將西班牙提案現在就由議程中撤消，也無關 

係。我無法了解任何人會感疑懼，害怕這個代 

表五十一個聯合國家的大會自由討論這個問 

Mr. E V A T T (澳大利亞）：我完全同意 

Mr. Johnson的言論，今天下午我在各不同階 

段中不斷堅持這點的原因也在此。 

主席：我現在將問題付表决。 

常鲺舉手来決，結果如T: 

贊威者：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 

法蘭西、墨西哥、荷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 

衆國。 

A對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 

浹 镦 素 因 未 狻 會 一 常 任 理 事 的 可 浹 > ^ 

而未‧Tbil遏。 

午後九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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